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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HNPR—2017—02050 

★ 1 年 

特急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发改价费〔2017〕915 号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 

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省直管县发改委（局）、教育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公寓价格管理，维护和保障学生、

学校、公寓投资及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

《湖南省服务价格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学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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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价格收费执行情况，我们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对我省现行的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2017年 9 月 20 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法制办，各大中专院校。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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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各级各类学校（不含营利性民

办学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学前班，以下简称

“学校”）学生公寓价格行为，促进学校学生公寓建设，维护和

保障学生、学校、公寓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湖南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湖南省

服务价格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学校及其他投资开

发商经批准，在校内外建设的学生公寓价格行为。 

    第三条  学生公寓的基本条件 

    1、必须符合住宿建设标准和施工要求，并经市级以上建筑

质监部门、消防部门验收合格。 

2、男生、女生公寓应分别按栋（或楼层）设置。 

3、入住人数及相应使用面积： 

一类：每间（套）不超过 4 人，大中专院校生均使用面积

不低于 8 平方米，中小学校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6 平方米。 

二类：每间（套）不超过 6 人，大中专院校生均使用面积

不低于 6 平方米，中小学校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5 平方米。 

三类：每间（套）不超过 8 人，大中专院校生均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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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5 平方米，中小学校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4 平方米。 

生均使用面积包括楼栋内公共使用面积（不含地下室）。 

4、学生公寓配置和服务设施设备标准： 

①大中专院校学生公寓每间宿舍应配备起居学习区、阳台、

卫生间、盥洗室；中小学校学生公寓每间宿舍应配备阳台、卫

生间、盥洗室。 

②大中专院校学生公寓应为每位入住的学生配备单人床、

写字桌、座椅、书架、衣物柜和公用电风扇等物品；中小学校

学生公寓应为每位入住的学生配备单人床、衣物柜和公用电风

扇等物品。 

③学生公寓区应配有学生公共活动室、开水房、洗涤房及

洗衣设施设备、传达室等。 

中小学校学生公寓每层楼应配备饮用水设备并免费提供洁

净饮用水。 

5、学校或学生公寓产权单位必须设立学生公寓管理机构，

制定统一的公寓管理制度，并配备相应的卫生、保安服务和管

理人员。 

第四条  学生公寓的价格标准 

一类：大中专院校每生每年不超过 1200元，中小学校每生

每期不超过 600元； 

二类：大中专院校每生每年不超过 1000元，中小学校每生

每期不超过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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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大中专院校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 元，中小学校每生

每期不超过 400元； 

低于三类标准的，按普通宿舍收费，大中专院校每生每年

不得超过 600 元，中小学校每生每期不得超过 300 元，各市州

发改委在不突破此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审核归属

管理学校的学生公寓具体价格标准。 

按国家有关政策建设的特殊标准的硕士、博士生公寓，其

价格报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另行核定。 

学生公寓内学生用水用电，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每生每月免

收 5 度电、3吨水的费用。超过部分的水电费，应按价格部门规

定的生活用电、用水价格收费。 

学生公寓区内的商场、文体场所等涉及学生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由学生公寓产权者或经营、管理机构自行确定。 

第五条  学生公寓价格的申报与审核 

1、凡符合学生公寓管理基本条件的，学校或公寓产权者应

按本办法附表三要求填写申报，中央、省属驻长学校（或公寓

产权者）报送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其他学校（或公寓产权者）

报所在市州发改委和教育局。 

2、申报学校（或公寓产权者）在申报公寓价格时，应如实

向价格、教育主管部门提供下列材料： 

（1）公寓立项批文； 

（2）工程设计图纸； 



— 6 — 

（3）工程质量验收和消防设施验收证明文件； 

（4）土地、房屋产权证书或其他相关材料； 

（5）学生公寓建设成本资料表； 

（6）学生公寓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 

（7）学生公寓管理规章制度； 

（8）非学校投资建设的公寓，还应提供与有关学校签订的

书面协议。 

3、大中专学校申报材料应于每年秋季开学前 2个月递交；

中小学校申报材料应于每年春、秋季开学前 2个月递交。价格、

教育主管部门受理价格申报后，于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人员

进行实地考察，核实相关资料和情况后，分类审核学生公寓价

格。 

4、经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审核价格后，学校须按规定对学

生公寓收费标准和公寓管理制度进行公示，使用国家规定的收

费票据，自觉接受学生和家长监督。 

学校应在每学年结束前 15天将学生公寓收入和支出情况在

公寓区域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第六条  学校可在收取学杂费时一并收取或代收学生公寓

住宿费，但必须按规定专门开具票据。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

校外学生公寓，缴费方式由学校与投资方协商，从其协议。 

第七条  凡收取了公寓住宿费用的，不得再向学生收取物

业管理等费用。公寓产权单位将物业委托其他单位的，其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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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标准应报当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并从收取的住宿

费中列支，不得另外向学生收取费用。 

大中专学校（或公寓产权单位）在寒暑假期间不得向已交

公寓费用的学生另行收取住宿费用；中小学校学生公寓不得在

寒暑假期间向学生开放并收取费用。 

第八条  学生因故中途转学、退学的，应适当清退住宿费

用。（大中专院校一个学年按 10个月计算，学生在校时间未满 3

个月的，应按 7个月清退学生费用，超过 3个月未满 5个月的，

按 5 个月清退费用，超过 5 个月的不清退费用；中小学校一个

学期按 5 个月计算，学生在校时间未满 3 个月的按月清退费用，

超过 3个月的不清退费用）。中小学校按规定需清退费用的，应

在学生或学生家长提出退费要求后 30 天内结算费用。 

大中专学校学生按学校规定离校实习，实习时间满一个学

期且未占用床位的，学校应退还相应的住宿费。 

第九条  学校不得强制学生入住公寓并收取费用。在安排

学生入住公寓时应既便于管理，又尊重学生自愿。学生公寓的

床上用品、日用生活品可按学生自愿原则，由学校后勤部门或

公寓产权单位组织采购，但不得强制销售。 

第十条  各级价格、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公寓

收费监督管理，督促学校或公寓产权单位严格执行经审核的公

寓价格，建立健全收费和财务管理制度。学校或公寓产权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检查部门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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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经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实地考察并审核标准，擅自决

定公寓等次并向学生收取费用的； 

2、不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的； 

3、擅自提高公寓价格标准、设立收费项目、扩大范围收费

的； 

4、在寒暑假期间向已交公寓费用的学生另行收取住宿费

的； 

5、在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实地考察并审核标准后，弄虚作

假，增设住宿床位或减少相关设施设备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6、强制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7、不按规定清退所收费用的； 

8、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

法不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附表：1、大中专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及价格标准一览表 

2、中小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及价格标准一览表 

3、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申报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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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大中专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及价格标准一览表 

类别  

 项目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1、生均面积 生均使用面积≥8m
2
 生均使用面积≥6m

2
 生均使用面积≥5m

2
 

2、居住人数 

（每间） 
不超过 4人 不超过 6人 不超过 8人 

3、公寓结构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有起居学习区、阳台、卫

生间、盥洗室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有起居学习区、阳台、卫

生间、盥洗室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有起居学习区、阳台，每层

楼有卫生间、盥洗室 

4、家俱配备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写字桌、椅、书架、衣

物柜。每间宿舍应配有公用电风扇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写字桌、椅、书架、衣

物柜。每间宿舍应配有公用电风扇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写字桌、椅、书架、衣物

柜。每间宿舍应配有公用电风扇 

5、配套设施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衣房、传达室，

每间房应配有计算机网络接口。每栋楼应配

有学生公共活动室等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涤房及洗衣设

备、传达室，每间宿舍配有计算机网络接口。

每栋楼应配有学生公共活动室等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涤房及洗衣设备、

传达室，每间宿舍配有计算机网络接口。每栋

楼应配有学生公共活动室等。 

6、服务人员 每栋公寓保安、保洁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每栋公寓保安、保洁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每栋公寓保安、保洁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7、周围环境 
每栋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化面积不

低于总面积的 25% 

每栋公寓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化面

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20% 

每栋公寓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化面积

不低于总面积的 18% 

8、价格标准 不超过 1200元/生.年 不超过 1000 元/生.年 不超过 800元/生.年 

注：1、学生公寓内安装了冷暖空调，学校或公寓产权单位需确保入住学生正常使用空调，经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实地审核同意后，在已定类别价格标准的

基础上，一类、二类、三类学生公寓每人每年分别加收空调使用维护费 100元、80元、50元，空调电费按计量由学生缴费。 

2、公寓宿舍内热水供应价格最高不得超过每吨 40元，现有收费标准未达到每吨 40元的，仍按现有收费标准执行，其价格须由学校按隶属关系报同级

价格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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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小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及价格标准一览表 
 

         类别  

 项目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1、生均面积 生均使用面积≥6m
2
 生均使用面积≥5m

2
 生均使用面积≥4m

2
 

2、居住人数（每间） 不超过 4人 不超过 6人 不超过 8人 

3、公寓结构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有阳台、卫生间、盥洗室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有卫生间、阳台、盥

洗室 

砖混结构每间宿舍每层有卫生间、阳台、

盥洗室 

4、家俱配备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衣物柜。每间宿舍应配

有公用电风扇、公用电话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衣物柜。每间宿舍

应配有公用电风扇、公用电话 

每生应配有单人床、衣物柜。每间宿舍应

配有公用电风扇，每层楼应配有公用电话 

5、配套设施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涤房及洗衣设

备、传达室。每栋楼配有学生公共活动室等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涤房及洗衣

设备、传达室。每栋楼应配有学生公共

活动室等 

每公寓区应配有开水房、洗衣房及洗衣设

备、传达室。每栋楼应配有学生公共活动

室等 

6、生活服务人员 每栋公寓生活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每栋公寓生活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每栋公寓生活服务人员不得少于 4人 

7、周围环境 
每栋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化面积不

低于总面积的 25% 

每栋公寓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

化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20% 

每栋公寓周围要栽有树木花草，绿化美化

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18% 

8、价格标准 不超过 600元/生.期 不超过 500/生.期 不超过 400元/生.期 

注：1、学生公寓内安装了冷暖空调，学校或公寓产权单位需确保入住学生正常使用空调，经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实地审核同意后，在已定类别价格标准的

基础上，一类、二类、三类学生公寓每人每期分别加收空调使用维护费 50元、40元、25元，空调电费按计量由学生缴费。 

2、公寓宿舍内热水供应价格最高不得超过每吨 40元，现有收费标准未达到每吨 40元的，仍按现有收费标准执行，其价格须由学校按隶属关系报同级

价格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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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申报审核表 

产权单位   
通信 

地址 
  

邮 

编 
  

电 

话 
  

学校名称   公寓制管理学生宿舍地址及栋号   

学生 

公寓面积 

（平方米） 

  

占学生宿舍 

总面积的比

例（%） 

  

人平

建筑

面积 

  住 

宿 

人 

数 

总 

数 
  

申请类别   

申请价格标准 

(元/生、年或

元/生、.期) 

  
人平

使用

面积 

  

每间 

入住 

人数 

  

公寓管理 

机构名称 
  

主管 

部门 
  负责人   

管理公寓 

人    数 

管理人员 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价格部门审核意见： 

保洁、保安人员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申报单位签章：                       填表人：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上报。



 

 

 

         

 

 

 
 

 


